[image: image1.jpg]O®) e?o

@%w



教會消息與代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.9.12
1. 歡迎第一次來到教會的新朋友，會後可以多留步讓我們在主的愛中更多認識彼此。

2. 下週主日為教會設立一週年，讓我們藉著彼此感恩見證感謝這一年來神的恩典，請每個家庭預備一個分享一個代禱；會後有簡單愛宴，請兄姐留步一同團契分享！
3. 9月20日(一)晚上7:00於嘉基路加堂，有盛曉玫-泥土音樂「FAITH-信心」專輯的巡迴演唱，歡迎邀請慕道友及未信主的朋友前往聽歌。
4. 請為週三下午兒童聚集代禱，讓來到教會的兒童都能感受神的愛與恩典，並有機會接觸關懷他們的家庭，也求神預備同工。

5. 請繼續為身體欠安的弟兄姊妹身體得醫治、凡事興盛、靈魂興盛、 心裡充滿喜樂代禱。
6. 請繼續為江媽媽(張沉姐妹)、蘇媽媽(蔡閃姊妹)、陳媽媽(謝彩秀姊妹)腿部復健、陳伯伯(金榜弟兄)術後康復、苗媽媽（柯美子姊妹）肝藏、富山傳道的二伯母、謝美如姊妹、江媽媽兒子江漳馨先生及黃俊德弟兄的父親得醫治代禱。

7. 請繼續為謝美芍姊妹未信主家人及游雨婷、黃意如、陳又華、林玞仙、林淑遠小姐、劉佑良先生、蘇羅圓女士代禱，為他們能經歷神的平安、慈愛和大能，有渴慕神的心及後續的關懷與跟進代禱。
8. 求主祝福教會鄰居蕭老師、葉先生、呂小姐、蔡先生、藍小姐、王歆華的家庭、身體與工作，並能認識神的救恩。
9. 教會的中信、蒲公英月刊歡迎取閱或傳福音時送親友閱讀！
10. 有需要祝福與醫治禱告的兄姐，聚會後可找傳道師母們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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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建立家庭祭壇，使家成為教會」   週報
	主日崇拜
	每主日上午9:30
	牧者
	蕭富山傳道0915381080

	國度禱告
	每週二上午8:00（榮光堂）
	
	蔡寶川師母0918787006

	琴與爐
	每週三～六上午8:00
	小撒小組
	每週三下午2:00

	生命讀經
	
	豐盛小組
	每週四上午9:00

	教會地址
	600嘉義市國揚五街25號
	電話
	05-2318225

	教會網址
	homechurch.do4jesus.org
	電郵
	homechurch@do4jesus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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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主日信息】
主題：妥拉教育/信仰教育
聖經：林前14:26-33         講員：蕭富山傳道
大綱：
· 教會的妥拉教育(太28:19-20)
· 妥拉：「神聖的教訓」，是上帝傳給人的旨意的啟示。
· 猶太人的男童從四歲就學習「妥拉」，十三歲起就必須
負起一切宗教責任。
· 保羅四處傳道在大部分地方他待的時間都不久，來不及 

產生聖經教師→最年輕的基督徒也能帶領牧養教會。

(徒2：42, 15:21, 30-31, 西4:16, 太23:8-10)
→聖經、聖靈自行教導的聚會洗淨功能(弗5:26-27)
· 門訓互動式教導 
· 積極參與所學到的，遠比光是聽講而學到的還多。
· 耶穌門訓的榜樣，上課有討論、提問、回答、實習，互
動性很強。新約時代，教導遠比現在更為互動。(徒20:7)

· 門徒式學習不同填鴨式式的教學，它的本質是效法、模
仿。(林前11：1, 約5:19)
· 查經原則與方法 (林前14:26,31)
· 共同的原則：帶領者的責任是確保查經過程流暢，人人 

參與，聖經才是權威，附上聖經根據來支持。
· 觀察、解釋、應用
金句：林前14:31 因為你們都可以一個一個的作先知講道，叫眾人學道理，叫眾人得勸勉。（林前14:31）
 聖經使一個小偷變成牧師
這是一位韓國牧師的見證：在某一周末，有一間神學院遭小偷光顧，這時正好有一位前往教會實習的女學生，因遺忘東西而返回宿舍拿取，才一開門就看到一道黑影，這位小偷和女學生各自嚇了一跳，緊張之下的女學生竟然說：『喂﹗這個也給你。』就將手中的拉煉聖經遞給小偷。小偷以為是皮包，拿了就離開。後來這位女神學生畢業且服事一段時間後，嫁給了一位牧師。婚後有一天她正在整理牧師的書房時，發現書櫃中有一本突出的書籍，她順手抽出來一看，竟然是她學生時代交給小偷的那本聖經，她心中十分訝异與納悶，等她先生談訪回來，經瞭解詳情才知道她的丈夫原來就是當年的小偷，很奇妙的是當天那本聖經的小夾繩，正夾在以弗所書第四張廿八節，這位小偷看到『從前偷竊的，不要再偷…』這段經文，不但深受感動且無法忘懷，就到教會情教牧師，並因而信主奉獻為主傳道。―― 施達雄牧師《實用講道法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